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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5609.htm （１９９３年８月１

６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

控的具体措施》，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加

强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 最近，中国中央、国务

院发出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要

求加强对固定资产的宏观调控，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

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这是为了改善

当前已经绷得很紧的宏观经济环境，抑制通货膨胀，以利于

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国民经济待续

、快速、健康地发展。为贯彻落实上述要求，特提出以下具

体措施： 一、解决投资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根本出路是加快

投资体制改革，建立投资约束机制和风险机制，建立有效的

投资宏观调控体系。当前要从规范投资行为入手，运用经济

办法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负责立足调整

投资结构，分清轻重缓急，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把那些该

压缩的投资压下来。保证国家重点建设。 二、各地区、各部

门要对所有在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审核排队，予以

清理。对产品有市场、宏观经济效益显著，有利于缓解“瓶

颈”制约的在建项目，要尽力保证建设。对不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资金来源不落实、建设条件不具备、市场前景不明的

在建项目，特别是高档宾馆、写字楼、度假村等，要下决心

停缓建。各地区、各部门要重点对下列项目进行认真清理，

并区别情况停缓建设： （一）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规定禁

止发展的项目，以及违反《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务院生

产办关于控制若干长线产品和热点产品建设项目审批请示的

通知》的有关规定擅自批准建设的项目。 （二）资金来源不

落实或不正当的项目。 １．使用银行拆借资金、流动资金贷

款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银行使用信贷资金以参股、控股

等方式直接进行投资的项目； ２．未按国家有关组建股份制

企业和股票发行的规定，擅自发行股票进行固定资投资的项

目，以及违反国家有关证券管理规定，在国家证券发行计划

之外发行债券进行投资的项目； ３．违反国家规定，硬性摊

派或强迫下属单位集资，特别是挪用国家重点项目资金进行

建设的项目； ４．主要使用地方企业自筹资金，但不能按原

筹资方案落实资金，或年内到位资金达不到当年计划要求５

０％的项目； ５．擅自用国外商业贷款倒换人民币进行投资

的项目和使用国外短期（一年以内）商业贷款进行投资的项

目。 （三）建设条件不具备的项目。 １．严重违反建设程序

，未经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未经有权单位批准新开工的项

目； ２．建设项目外部主要配套工程严重脱节，不能同步进

行建设的项目，及建成后燃料动力、水源、原材料供应没有

保障的项目。 （四）市场前景不明的项目。 １．产品的市场

供应能力已过剩或接近饱和，产品又无竞争能力，近期内不

会出现重大变化的项目； ２．原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

产品销路等市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尚无应对措施的项目。 

（五）存在上述问题的高档宾馆、写字楼、高档别墅、度假

村和跑马场、高尔夫球场等项目。 以上工作，按项目隶属关

系，分别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



国务院各部门、国家专业投资公司负责，组织专门力量，认

真进行清理、审核排队。同时，将清理结果特别是确定停缓

建的项目通知有关开户银行，由银行停止拨付资金。 三、集

中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 （一）各级人民政府以及财政

、银行等单位，都要将现有建设资金（包括国外贷款）和停

缓建项目腾出的资金集中用于国家重点建设，二保列入国家

计划的铁路建设项目及水利、水电项目安全渡汛；一保列入

国家计划的当年投产大中型和限额以上项目；三保列入国家

计划的农业、交通通信、能源、重要原材料、水利等国家重

点建设项目和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四保列入国家计划的、合

同已生效的利用外资项目。 （二）各级人民政府以及财政、

银行和有关单位要加强资金调度，确保预算内建设资金和银

行贷款资金到位。今年九月底。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技

术改造项目资金到位占年度计划的总比例，要力争不低于百

分之七十。 （三）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的自筹建

设资金，也要优先保证计划内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技术

改造项目。建设项目中的自筹资金，必须按计划建设进度和

资金比例到位。 四、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 （一）各地区、

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从全局出发，严格控制在建项目总投资

规模，主要控制新开工项目。鉴于当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过大，各地上半年又开工了大量新项目。为了保证在建

国家重点项目的资金需要，今年下半年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开

工项目。对个别非安排不可的新开工项目，基本建设项目经

国家计委审定，技术改造项目须经国家经贸委审定，重大项

目须报国务院批准。 （二）审批新开工项目要严格执行开工

前的审计制度，各级银行对于未履行开工手续和越权审批的



新开工项目，一律不得拨款和贷款。 （三）建立项目申报备

案制度。为加强信息反馈，各地区应从今年新开工项目做起

，建立项目申报备案制度。申报备案实行分级管理，报送国

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有关部门备案的项目，具体限额另行

确定。 五、加强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开发区建设的管理。 （一

）房地产开发投资必须纳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未纳入

计划的，银行一律不得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 （二）房地产

开发贷款必须纳入国家信贷计划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人民

银行和国家计委将重新核定房地产信贷规模计划，由人民银

行下达有关专业银行；根据房地产投资计划，由国家计委会

同各专业银行将投资贷款切块下达给地方，实行限额管理。 

（三）高档宾馆、写字楼、高档别墅、度假村等目前已趋饱

和，兴建这类项目，包括用房地产开发名义建设这类项目，

除总投资二亿元及其以上的项目必须由国务院审批外，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要加强管理，严格

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审批。跑马场、高尔夫球场等项目不宜再

新建。 （四）各类开发区的建设，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

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的规定执行。 六、

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引导和规范管理。 （一）已签订

合同或已开工，但外商注册资本和投资不能按期足额到位，

或中方投资不落实的项目，资金要限期到位，严格按合同和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凡使用银行拆借资金、流动资金

贷款以及擅自发行债券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或中资银行使

用信贷资金参股的外商投资项目，都要限期清退。清退不了

的，要进行妥善处理。中方或境内中资金融机构违反规定，

对外方贷款进行担保的，要限期纠正。 （三）外商投资进行



房地产开发，必须严格执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

行管理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房地产开发必须结合建设项目，并符合当地

的发展规划。 七、完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管办法

，结合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简化征收手续、强化征收管理、

明确使用方向。当前要加强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管工作，各

地不得越权减免，税务部门要严格把关。 请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国家专业投

资公司迅速按上述措施部署工作，并将贯彻落实情况于九月

三十日前报国务院，同时抄报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